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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34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6 月 4 日 (星期四 )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主  席：徐主任委員國勇                  邱委員昌嶽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

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鄭鴻文、文廷琳、馬詩瑜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433 次會議紀錄 

決定：第 433 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討論事項 

第 1 案：雲林縣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 

決議： 

一、就「是否符合雲林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部分： 

按雲林縣政府所提補充資料，本次檢討變更作業係以高鐵為

界線，高鐵以東屬斗六、斗南、虎尾等重要都市範圍核心地

帶，亦非屬農業使用範圍，故土地使用分區以檢討為一般農

業區為原則；至高鐵以西係推動有機農業、農業企業化經營

之重要區域，使用分區配合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考量本

次所提 22案之檢討變更方式，尚符合前開空間發展構想，

爰同意予以確認。 

二、就「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部

分： 

（一）經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通過案件：計 18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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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1)編號 11、21及 22，計 3案，考量該 3案符合製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

下簡稱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1)規定，故同意

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編號 15，考量該案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A.規

定，故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3)編號 26，考量該案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C.規

定，故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4)編號 1、2、5、6、7、8、16、17及 18，計 9案，考

量該 9 案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D.規定，故同

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1)編號 23、24、25，計 3 案，考量該 3 案係屬特定專

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農業使用面積比例亦超過

80%，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1.(4)規定，同意其檢

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2)編號 27，同意雲林縣政府撤案。 

（二）經本部區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未通過案件：計 3案 

1.為編號 4，該案周邊均屬特定農業區，且範圍內農業使

用面積比例超過 80%，未符合檢討變更一般農業區原

則，並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確認，故不同意其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 

2.編號 12及 13，同意雲林縣政府撤案。  

（三）應再予補充說明或修正案件：計 6案 



3 

1.編號 9，依雲林縣政府補充資料，該案緊鄰之重大建設

係八卦池，然水資源設施並非作業須知第 7 點（一）

2.(3)D.規定重大建設範疇，本案未符合前開規定，故

不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編號 14，考量該案距離西螺果菜市場 100公尺範圍內，

前開市場為全國性蔬果運輸中心，係屬重大建設性質，

尚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D.規定，故該案同

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3.編號 19及 20等 2案：該 2案位於工業區兩側，為配合

中央發展推動綠能風力發電產業，擴大工業區範圍（面

積分別為 5.3195 公頃、9.2020 公頃），雖屬該縣重大

建設，又位屬地下水管制區，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

2.(3)D.及(4)規定，惟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規模及範圍評

估決定方式並未明確，請縣府補充後，再提會討論是否

同意其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4.編號 3及 10等 2案：該 2案同意雲林縣政府撤案。 

三、請雲林縣政府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決議（含發言要

點）研擬回應意見，且除編號 19及 20案，請就其餘案件

辦理土地清冊及相關圖說修正作業，並於大會紀錄確認後

4週內函送本部營建署，以辦理核備作業。 

四、另考量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係就檢討變更之區位及範圍予

以審議決定，至個案實際檢討變更面積，請雲林縣政府按

通過範圍重新製作相關土地清冊及圖說，並據以核算面

積。  

第 2 案：審議「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水工程－鳥嘴

潭淨水場」開發計畫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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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經委員會審議，尚符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許可開發之規定（詳附表 1）。 

二、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一），有關本案選址過程，

經申請人評估本案淨水場所須規模，配合供水工程，並避免

緊臨人口密集之地區等相關條件，於貓羅溪以西、台 14 線以

東、台 14 線民利橋以北、台 74 線以南之區位較為適宜，其

中有 4 處可能場址，並就各該土地使用現況、災害潛勢、土

地權屬、地價等項目進行評比選定本案場址。另有關臺中市

尚有供水缺口部分，經申請人補充本案開發完成後可減少原

須支援彰化地區用水，同時每日針對烏日區域有 2,000 噸之

供水，倘臺中供水系統有緊急情形時，亦可提供相關支援，

同意確認。 

三、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二），有關本案開發公益

性及必要性部分，經申請人說明為配合行政院核定之「雲彰

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推動，遂辦理「鳥

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供水工程計畫」，本案新建淨水場即係

規劃以地面水源取代地下水源，預計可減抽 6,200 萬噸地下

水，解決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問題，並可改善彰化地區公共給

水品質，對環境改善確有其效益及必要。另經申請人分析說

明開發後對周邊環境及土地使用之影響，行政院環保署 108

年 7 月 24 日函審查認定環境面向無顯著不利影響；又本案作

淨水相關設施，規劃使用強度低，建築量體較小，並業依審

議作業規範總編規定，留設 30%保育區及 10 公尺寬之緩衝綠

帶，具備緩衝功能，對土地使用亦無顯著影響。針對本案施

工中及營運後對景觀造成負面影響部分，請申請人補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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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由基地外部向內部之水平視角景觀模擬情形，強化綠

美化措施，以增進與周圍環境協調性，並納入計畫書載明。

另有關本案是否開放為環境教育場域，仍請申請人納入長期

評估，並結合在地社區資源，適當發展環境教育相關功能。 

四、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三），本案係屬水資源利用

開發暨減緩地層下陷之改善措施，尚符全國國土計畫國土永

續發展目標「因應極端氣候與天然災害，強化國土調適能力」

就水資源供給規劃多元替代方案及旱災防救機制改善措施，

以提升國土調適能力，並符合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區域性公共

設施計畫有關水資源發展目標及願景，解決用水缺環境不佳

（如地層下陷）、水源及供水設施不足之問題。另有關縣市區

域計畫與國土計畫（草案）符合情形，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

水資源供需分析，該市用水需求呈現成長趨勢，缺口持續擴

大，並提出「開源」及「節流」兩大策略因應。臺中市及彰

化縣國土計畫（草案）均對本案有相關部門空間指導，同意

確認。 

五、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四），有關本案基地範圍東

側有部分凹入、未納入基地範圍之零星夾雜土地，以及周邊

土地所有權人陳情將烏日區新同安厝段 455、458、460、475、

476、477、478 及 479 地號等 8 筆土地納入本案計畫範圍 1

事，請申請人基於基地開發完整性及陳情民眾納入範圍意

願，以納入上開凹入土地為原則重新檢討計畫範圍。倘經審

慎評估仍維持現行範圍，應就整體土地開發利用與規劃配置

之合理性提出充分理由，並就陳情人意見於會中承諾之下列

事項，納入計畫書載明，確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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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本案開發影響農業所需灌排水路部分，於場址周界

應規劃留設灌排渠道所需空間，後續視農民灌溉需求，

予以設置並供使用。 

（二） 針對本案開發造成 479 地號土地形成袋地部分，應自基

地邊界退縮留設道路，並無償提供通行。 

六、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六）1，有關本案部分範圍

位屬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河川區域，淨水場係本部 109 年

5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1090808502 號函所示得於第一級環境

敏感地區申請興辦公用事業項目之自來水設施淨水設施，經

濟部水利署並以 109 年 3 月 24 日經水政字第 10953086490

號函同意河川區域範圍納入本案興辦，尚符審議作業規範總

編第 9 點第 1 項第 1 款但書規定，同意確認。 

七、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六）2，有關本案位屬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淹水潛勢地區，經申請人補充分析淹水高

度最高為 0.5 公尺，本案淨水設施設置區皆有墊高處理，參

考臺中市區域計畫烏日區淹水潛勢地區土地使用管理策略，

採透水瀝青鋪面強化地表逕流下滲，並遵循出流管制相關規

定規劃滯洪排水設施，收納本案及周邊部分逕流量，同意確

認。 

八、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ㄧ），有關本案保育區，經

申請人配合地籍重測作業結果調整面積為 5.75 公頃，占基地

總面積 18.31 公頃之 31.41%，尚符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7

點規定，同意確認。另依該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略以：「保育

區面積之 70%以上應維持原始地形地貌，不得開發。」經申

請人補充保育區全區皆有整地需要，係部分農耕人造凹地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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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回填，方能藉由排水路引流至滯洪設施，以符合出流管

制規劃內容，本案整地完成後依該點規定不得進行其他開發

行為，且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無不同意見，依審議作業規範總

編第 46 點有關未盡事宜規定，同意確認。 

九、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三（一），有關本案開發過程中

所衍生交通量可能造成之影響及因應方式，經申請人分析說

明開發過程周邊交通路線仍可維持現有服務水準，並將依相

關規定提送彰化縣交通維持計畫予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核

定後再予施工，同意確認。  

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三（二）1，有關本案主要聯絡

道路部分，經申請人說明已取得財政部同意讓售文件，刻正

向彰化縣政府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作業，倘本案於核發許可

前，尚未完成道路開闢，參照過去審議案例，應俟道路開闢

完成後，再辦理土地異動登記，以上並請納入許可函載明。 

十一、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三（三），有關本案停車場影

響費部分，經臺中市政府停車場管理處 109 年 3 月 26 日中市

停規字第 1090006675 號函表示本案停車空間無對外開放，未

造成外部成本負擔，無須收取該影響費；另經申請人推估開

發後所增加衍生區外尖峰小時交通量（PHV 值）為 14.399 

PCU/hr，同意確認。 

十二、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五）、二（二）、三（二）

2.、（四）、四（一）、五（一）（二）（三）（四），申請人已依

會議結論補充說明、修正或取得相關文件，並納入計畫書，

同意確認。 

十三、本案屬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以徵收方式取得土地者，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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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作業規範規定，請申請人於許可前檢附徵收中央主管機關

受理徵收計畫書之證明文件。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於 3 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經查

核無誤，核發開發許可。如經申請人評估調整開發計畫範圍，再

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附表 1 

審議「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水工程－鳥嘴潭淨水場」開發

計畫 

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許可開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

當而合理者。 
有關開發必要性及區位合理性 

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屬

行政院 100 年 8 月 16 日函核定「雲

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

動計畫」重點工作。本案為人工湖下

游自來水供水工程，淨水場之開發為

其中關鍵必要設施，以配合前述地下

水減抽及穩定供水之政策目標，經濟

部並以 107 年 5月 7日函示本案確屬

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設所需，以及同年

7 月 4 日函同意其辦理。 

二、本案係屬水資源利用開發暨減緩地

層下陷之改善措施，尚符全國國土計

畫國土永續發展目標「因應極端氣候

與天然災害，強化國土調適能力」就

水資源供給規劃多元替代方案及旱

災防救機制改善措施，以提升國土調

適能力，及符合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區

域性公共設施計畫有關水資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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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許可開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目標及願景，解決用水缺環境不佳

（如地層下陷）、水源及供水設施不

足之問題。 

三、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有關水資源供

需部分，該市用水需求呈現成長趨

勢，缺口持續擴大，並提出「開源」

及「節流」兩大策略因應；另依臺中

市國土計畫（草案）部門空間發展計

畫重要公共設施部門之水利設施發

展對策，提及依經濟部水利署「台灣

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指

導，配合建設本案淨水場。本案開發

部分水源將供應於臺中地區，回應目

前供水缺口，並得減輕區域用水負

擔。 

四、有關彰化縣國土計畫（草案）針對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重要公共設施部

門之水資源及水利相關建設發展區

位，其中公共給水調度建設部分，指

認將配合本案設置，以改善區域穩定

供水。 

五、有關本案位屬環境敏感地區之處理 

（一）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 

   1.河川區域 

本案淨水場之開發屬本部 109 年 5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1090808502 號

函所示得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申

請興辦公用事業項目之水利設施自

來水系統，經濟部水利署並以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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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許可開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年 3 月 24 日 經 水 政 字 第

10953086490 號函同意本案興辦，尚

符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9 點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2.優良農地 

依本部 108 年 9 月 27 日函示，優良

農地變更倘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查符

合農變要點規定並同意，即得辦理

使用分區變更及使用地變更編定作

業。查本案農業用地申請變更為非

農業使用部分，經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108 年 1 月 29 日農企字第

1080701011 號函原則同意。 

（二）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 

   1.淹水潛勢 

本案淨水設施設置區皆有墊高處

理，參考臺中市區域計畫烏日區淹

水潛勢地區土地使用管理策略，採

透水瀝青鋪面強化地表逕流下滲，

其出流管制規劃書前經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 109 年 1 月 8 日中市水規字

第 1090001585 號函同意核定，本案

滯洪排水設施符合其相關規範。 

   2.優良農地以外之農業用地 

本案農業用地申請變更為非農業使

用部分，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 1 月 29 日農企字第 1080701011

號函原則同意。 

二、不違反中央、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
本案依臺中市政府查核意見，本案不違

反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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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許可開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基於中央法規或

地方自治法規所

為之土地利用或

環境保護計畫者。 

境保護計畫。 

三、對環境保護、自然

保育及災害防止

為妥適規劃者。 

一、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經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108年 8月 30日環署綜字第

1080059606 號函備查。 

二、本案屬平地，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

留設隔離綠帶或設施、滯洪池、排

水設施等，並訂有防災計畫，規劃

相關防、救災動線及緊急避難空間。 

四、與水源供應、鄰近

之交通設施、排水

系統、電力、電信

及垃圾處理等公

共設施及公用設

備服務能相互配

合者。 

一、取得水源供應、電力、電信、垃圾

廢棄物清運同意文件。 

二、出流管制規劃書部分，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 109 年 1 月 8 日中市水規字

第 1090001585 號函同意核定。 

三、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本案有 2 條

基地聯絡道路，主要聯絡道路將另

案新設 15 公尺寬道路與連外道路

台 14 線連接，並應於土地異動登記

前完成開闢。另以基地東側 7 公尺

貓羅溪堤防道路作為本案緊急聯絡

道路。 

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

及建築物權利證

明文件者。 

本案面積 18.31 公頃，屬私有土地部

分，後續擬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徵

收；國有土地部分，已取得財政部 108

年7月31日台財產管字第10800223280

號函同意後續依國有財產法第 50 條規

定辦理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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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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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討論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重點

摘要 

◎委員 1 

一、請縣府再予釐清世紀鋼及東鋼公司(編號 19及 20案)對於

目前劃設範圍是否有確切需求，且是否與業者就範圍部分

達成共識。 

二、請縣府再予釐清西螺果菜市場(編號 14 案)未來成長的可

行性，評估該產業後續是否有擴張需求。 

三、有關編號 9案，建議縣府著重於說明其機能的複合性及後

續可能施作之工程，以此回應特定農業區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的理由。 

◎委員 2 

一、鄰近西螺果菜市場(編號 14 案)其他農業區是否已於雲林

縣國土計畫中處理，建議雲林縣政府再予思考現行劃設區

位對於周邊地區之影響及關聯。 

二、世紀鋼及東鋼(編號 19及 20案)公司業者是否有主動表達

需求，請雲林縣政府補充本案發動權為雲林縣政府或業

者，並再予確認劃設區位是否符合業者需求。 

◎委員 3 

除編號 19及 20案外，其餘案件本會原則上尊重，因該

2案可循工業區擴廠或其他方式進行規劃，並不盡然為此次

分區調整之法定要件；又該 2案不符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4)對於檢討

變更面積應於 10公頃以上之要件，故就該 2案存有疑慮。 

◎委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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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編號 19及 20案請雲林縣政府補充之內容，建議應明

確說明後續請雲林縣政府補充說明哪些內容及方向。 

◎委員 5 

編號19及20案不論就坐落區位或符合檢討變更之法令

規定，皆屬規劃或法規之例外情形，建議應從嚴認定，故建

議請雲林縣政府再予補充相關論述及說明。 

◎雲林縣政府 

一、有關西螺果菜市場(編號 14 案)其產能及交易量占本縣重

要角色，且本府將西螺果菜市場定位為臺灣菜籃子的發展

中心，該案檢討變更方向，符合本縣國土計畫草案規劃方

式。 

二、有關世紀鋼及東鋼公司(編號 19及 20案)，由於本府目前

政策方向定調為農工產業並重發展，故於產業部分本府積

極輔導業者，且業者亦強烈表達擴廠需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書面意見） 

一、本次會議主要涉本局部分為討論事項第 1案「雲林縣非都

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編號 10：雲

林縣林內鄉 26 筆土地之使用分區由森林區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詳如附件 P.4、P.24 及 P.138)，此節無意見，說明

如下：查內政部營建署前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規定，就本案檢討變更內容

會商本局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本局業於 107 年 11 月 2

日以林企字第 1071614110 號函復略以：「查該 26 筆土地

非屬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區

域，且編定為農牧用地、水利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非屬林地範疇，不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

tel:107161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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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點森林區劃定條件，爰本局

對於檢討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無意見。」 

二、另內政部於 108年 10月 18日審議「雲林縣非都市土地特

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專案小組會議時，請

雲林縣政府補充說明本案辦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後雲林

縣政府於修正意見已將此案撤案不納入本次檢討變更作

業，並列入會議議程說明。 



16 

附錄 2、討論事項第 2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發言

重點摘要 

◎委員 1 

(一) 有關民眾陳情前已有簽署同意協議價購文件，惟仍未被

納入本案計畫範圍 1 事，請申請人予以釐清。 

(二) 有關 479 地號原已為袋地且該地區長期無水源灌溉耕

作，故陳情希望納入本案計畫範圍，建議申請人以農民

角度思考是否願意一併價購或徵收，以解決其困境。 

(三) 有關本案是否作為開放為環境教育場域，建議申請人評

估保留與社區合作機制。 

◎委員 2 

有關本案是否作為環境教育場域，經申請人評估暫不設立，

惟地方有此期許並有合作辦理意願，且周邊具備觀光資源條

件，建議適度考量地區需求，提出因應調和作法。 

◎委員 3 

本案開發範圍東側部分凹入之情形，係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多位委員關心議題，故已請申請人補充說明範圍劃設考量原

因。又在審議過程中，相關凹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提出售地

意願，對於開發計畫基地完整性及後續開發利用，應有正面

效益。申請人似不應以範圍變動須辦理環評審查相關程序，

為不重新檢討範圍之理由，建議仍應將凹入部分土地納入計

畫範圍，並配合辦理環評變更調整。 

◎委員 4 

倘以土地徵收審議角度思考，倘基地可排除東側凹入部分土

地，其餘土地是否有過度徵收之疑慮，本案徵收是否符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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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及最小徵收原則，恐更容易遭受質疑，建議申請人可評

估將凹入部分土地納入基地，後續能有較合理說明。 

◎委員 5 

請申請人應就基地完整規劃及空間規劃配置角度，思考論述

納入基地東側凹入土地與否之理由，以強化開發合理性，建

議仍應以納入為優先考量。 

◎委員 6 

有關民眾陳情 479 地號土地於本案開發後將無道路出入 1

事，應請申請人清楚表達本案開發如何對周邊社區交通出入

上不產生衝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倘經申請人評估本案開發範圍有調整之必要，基地面積增加

10%以內，原則僅須申請變環評變更，惟仍須視增加面積規劃

用途個案判斷是否涉及重新進行環評審查要件，建議申請人

會後另洽本署探討釐清。 

◎本部地政司 

(一) 開發計畫所附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其中稅收 1 項之

內容應以本開發計畫造成當地之稅收影響進行評估，而

非填寫為開發計畫編制作業人口數之收入，建請修正。 

(二) 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且

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本案

仍請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前妥與向土地所有權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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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完成協議取得。 

◎陳情民眾（烏日區新同安厝段 455、458、460、475、476、477、

478 及 479 地號等 8 筆土地所有權人或代理人） 

   （會中發言重點詳附錄 2-1，另會前及會後補充資料詳附錄

2-2） 

 


























































































































































